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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解除部分表决权委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全新

好”）与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博融”）及练卫飞先生签订《〈表

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前海全新好将表决权委托股数由 60,031,226

股变更为 29,031,226 股。同时前海全新好或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

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司法拍卖等方式进一步增持公司

股权的可能，以进一步稳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解除部分表决权委托后，前海

全新好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卓婷合计持有公司 36,118,941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吴日松、陈卓婷夫妇。公司将与相关方沟通相关权益变动

的信息披露事宜，促请相关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收到

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全新好”）送达的《关

于表决权股份数量变更的函》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告知公司

以下内容： 

    现因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所持的 31,000,000 股股份已经进入司法执行阶

段，其所有权存在变更的不确定性。前海全新好对此部分股份的表决权放弃行使

并与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及练卫飞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补充协议三》，将

表决权委托股数由 60,031,226 股变更为 29,031,226股。同时前海全新好或其一

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司法



拍卖等方式进一步增持公司股权的可能，以进一步稳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 

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补充协议三》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范围调整为

练卫飞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25,000,000 万股及广州博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4,031,226 股，即受托方对应持有上市公司 29,031,226 股的表决权，对于广州

博融所持有质押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31,000,000 股，受托方不再行使表

决权。 

    二、双方同意，在练卫飞归还受托方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借款协议》项

下的借款 3亿元人民币之前，未经受托方书面同意，广州博融不得将所持有的上

市公司 31,000,000 股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以任何方式再次让渡、委托第三方行

使。 

    三、本协议系对《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补

充，系前者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协议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就同一事项的约

定有冲突时优先适用本协议的相关约定。 

    四、除本协议中明确的内容外，《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

充协议二》其他约定内容仍继续有效。 

    五、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六、对本协议的任何修订、补充或更改均必须制作书面文件，并由双方共同

签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月 14日  

 

 




